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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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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次會議視察建議執行報告
依111年度第二季視察建議事項辦理，針對本監辦理違規之行政程序，
為避免出現爭議，戒護科於目前辦理違規皆有先開立勸導單，並由收
容人簽名，俾使程序完備。同時也加強同仁教育訓練，精進辦理違規
處分之必要程序。

戒護科長勤前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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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假釋及撤銷假釋業務

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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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釋實務

假釋制度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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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有悛悔實據之受刑人，予以提早釋放，以鼓勵其改悔向上、促其順
利復歸社會。

•具悛悔實據之受刑人

•提早釋放，以鼓勵其改悔向上

•順利復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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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77Ⅰ）

 （監刑§115）

受徒刑之執行而有

悛悔實據者

1.無期徒刑逾25年

2.有期徒刑逾1/2

3.累犯逾2/3

監獄報請法務部，

得許假釋出獄

受刑人符合假釋要
件者，由監獄提報
其假釋審查會

經假釋審查會決議
報請法務部(矯正署)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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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徒刑之執行

拘役、易服勞役、觀察勒戒……等，非適用對象。

二、執行逾一定期間

刑§77Ⅰ、§79-1之新舊法適用（刑施§7-1Ⅰ、§7-2Ⅰ）

三、符合假釋要件（監刑§115）

四、悛悔向上（累細§57）

五、例外：不適用假釋之情形（刑§77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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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75條及第76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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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受刑人 合於法定假釋之規定者，應速報請假釋，

第二級受刑人
已適於社會生活，合於法定假釋之規定者，
得報請假釋。



何謂級別？

受刑人依累進處遇條例及監獄行刑法規定，共分為四個級別，入

監後從四級開始，每個級別並定有相對責任分數，而受刑人每月

依其表現可獲得成績分數(操行、教化、作業)，以每月所得成績

分數抵銷各級之責任分數，抵銷淨盡者，令其進級，並依級別不

同而獲得不同處遇。

(如四級僅能與親屬接見、三級以上才能與友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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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級 三級 二級 一級



第一級受刑人（累§75） 第二級受刑人（累§76）

合於法定假釋之規定者，
應速報請假釋

已適於社會生活，而合於法定
假釋之規定者，得報請假釋

教化
(輔導)

4分

操行
3分

作業
(學習)
2分

少年受刑人
近3個月

教化、操行、作業

3分

一般受刑人
近3個月

一般與少年受刑人差異（累細§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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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累進處遇條例施行細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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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徒刑執行未滿6個月者

犯第91條之1所列之罪(妨害性自主)，於徒刑執行期

間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評估其再犯危險未
顯著降低者

妨性評估.pdf


法院判處有
期/無期徒刑

入
監
執
行

法務部核定
1.許可假釋
2.不予許可假釋
3.未通過准予照辦

通知地檢署檢
察官向法院聲
請假釋中交付
保護管束

最後事實審
法院裁定假
釋中交付保
護管束

提請假審
會決議：
1.通過
2.未通過

1.不予許可假釋

2.未通過准予照辦

監獄通知當事人
法務部

復審

行政訴訟
(監獄所在
地之地方法
院行政訴訟

庭)

4個月後

戶籍所在地
或入住同意
之地檢署執
行保護管束

核准

符
合
法
定
要
件

保護管束命令

維
持
、
廢
止

一、假釋流程圖

三、假釋陳報之程序
（刑§77Ⅰ、監刑§115）

假
釋
出
監 14

復審

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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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釋審查會置委員（7至11人）

當然委員

• 1.典獄長（校長）

• 2.由典獄長指派監獄代表二人

外聘委員
（其餘委員）

• 由各監獄遴選具有心理、教育、
法律、犯罪、監獄學、觀護、
社會工作或相關專門學識之人
士。報請監督機關核准後聘任
之。其中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
於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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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聘委員

• 監獄(少年矯正學校)應詳填「假釋審查會外聘委員遴

選名冊」，報請監督機關(法務部矯正署)核准後延聘
延聘

• 為1年，得續聘。任期

• 不符條件或因其他事由致不宜擔任者，監獄(少年矯正

學校)得隨時報請法務部矯正署核准後解聘，另行遴選。

資格條

件

• 為無給職。但得支領出席費，由各監獄相關經費項

下勻支。
待遇



召集人並擔任主席，若因故不克出席時，
由出席委員互推1人擔任之

 《受刑人假釋實施辦法》第6條、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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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典獄長擔任召集人

須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
得開會

由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為通過

會議每月至少舉行1次為原則
假釋審查之決議，採無記名投票方式



審酌面向 從寬審核 從嚴審核

犯行情節

1.過失犯、偶發犯、從犯
2.犯罪動機單純且情堪憫恕
3.惡性或危害程度輕微
4.無被害人

1.犯連續性、集團性、重大暴力性、
多重性案件
2.犯罪所得高，假釋不符社會期待
3.犯罪造成重大危害，假釋有違公
平正義
4.被害人數多或隨機犯案

犯後表現
（含在監
行狀）

1.犯後態度良好且深具悔意
2.與被害人或家屬達成和解或獲
得宥恕
3.賠償被害人損失或彌補犯罪所
生之危害（含繳交犯罪所得）
4.在監表現良好

1.規避服刑或企圖脫逃
2.不願道歉、認錯或執迷不悟
3.規避賠償或故意脫產
4.怙惡不悛，有多次違規紀錄

再犯風險
（含前科
紀錄）

1.初犯
2.年事已高或健康情形欠佳
3.身分或資格喪失致無再犯可能
4.家庭、社會支持度高或有妥善
更生計畫

1.多次犯罪
2.偵審中或假釋期間再犯罪
3.假釋出獄引發社會不安
4.出獄後支援系統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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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104年5月11日法矯字第10403004500號函）

1060410-假釋審核及再犯風險評估量表(初稿)南監劉志成.xlsx
1060410-假釋審核及再犯風險評估量表(初稿)嘉監徐國棟10608.xlsx


 一、犯行情節：
(一)犯罪動機。(二)犯罪方法及手段。
(三)犯罪所生損害。

 二、在監行狀：
(一)平時考核紀錄。(二)輔導紀錄。
(三)獎懲紀錄。

 三、犯罪紀錄：
(一)歷次裁判摘要或紀錄。
(二)歷次執行刑罰及保安處分紀錄。
(三)撤銷假釋或緩刑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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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人假釋實施辦法第3條)



 四、教化矯治處遇成效：

(一)累進處遇各項成績。

(二)個別處遇計畫執行情形。

(三)參與教化課程或活動、職業訓練及相關作

業情形。

 五、更生計畫：

(一)出監後有無適當工作或生活之計畫。

(二)出監後有無謀生技能。

(三)出監後有無固定住居所或安置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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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有關事項：

(一)接見通信對象、頻率及家庭支持情形。

(二)同案假釋情形。

(三)對犯罪行為之實際賠償或規劃、及進行修

復情形。

(四)對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之繳納或規劃情形。

(五)被害人或其遺屬之陳述意見。

(六)受刑人之陳述意見。

(七)其他有關受刑人執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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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後

•依處分內容予以核算1/2、2/3、3/4教化、操性分

數，並致教化、操性分數未達3分

考核中

•由教輔小組依收容人表現決定是否予以逐步回復至

原分數

再次陳報

•教化、操性分數均回復至3分以上，須持續保持3個

月，於第4個月再次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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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罪累犯不得假釋業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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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罪累犯不得假釋

法定要件

假釋要件刑法第77條

原則 例外（不得假釋）

有悛悔實據 有期徒刑執行未滿六個月

刑期執行逾一定期間 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累犯，於假
釋期間，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
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最輕本刑為五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

有期徒刑（初再犯） 二分之一

有期徒刑（累犯） 三分之二

無期徒刑 25年

由監獄報請法務部審查核准 犯第九十一條之一等罪，經輔導或治療後，
再犯風險未顯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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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罪累犯不得假釋

刑法第77條第2項第2款

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累犯，於假釋期間，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
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

輕罪
最輕本刑未滿5年

重罪
最輕本刑5年以上

重罪
最輕本刑5年以上

累犯

５年內
故意再犯

重罪
最輕本刑5年以上
累犯、假釋中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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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罪累犯不得假釋

受刑人不服重罪累犯不得假釋認定之救濟

（一）相關判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抗字第94號裁定

監獄認定受刑人所犯罪刑，符合重罪累犯不得假釋要件，並告知受刑人。
性質上應屬非行政處分之其他管理措施，得提起行政訴訟尋求救濟。

（二）法務部110年10月26日法矯字第11003020800號函

按修正施行後監獄行刑法第9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受刑人申訴之標的除
監獄處分外，亦包含影響個人權益之管理措施。故受刑人如不服監獄認
定符合刑法第77條第2項第2款規定之管理措施，得提出申訴及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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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說明



撤銷假釋依據
刑法第78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

第74條之3規定



撤銷假釋
假釋出監人於假釋期間故

意再犯罪(有期徒刑)或違

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經法

院、地檢署通知及監獄自

主發現辦理撤銷假釋
31



(絕對撤銷)-刑法第78條：

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逾六月有期徒刑之宣告

確定者，撤銷其假釋。

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緩刑或六月以下有期徒

刑之宣告確定，而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者，

得撤銷其假釋。 (須附具體情狀表)

前二項之撤銷，於判決確定後六月以內為之。但

假釋期滿逾三年者，不在此限。

假釋撤銷後，其出獄日數不算入刑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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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撤銷案例

33



(相對撤銷)-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

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左列事項：

 保持善良品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

 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

 不得對被害人、告訴人或告發人尋釁。

 對於身體健康、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每月
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一次。

 非經執行保護管束者許可，不得離開受保護管
束地；離開在十日以上時，應經檢察官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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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撤銷)-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

受保護管束人違反前條各款情形之一，情節重大

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

假釋中付保護管束者，如有前項情形時，典獄長

得報請撤銷假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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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撤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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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管作業流程
起訴審理追蹤、制定控管機制



撤銷假釋作業流程圖

發文
矯正署

矯正署
核准撤銷

發文
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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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發生應撤銷假釋而逾期未

辦理撤銷假釋之風險，控管方式如下：

 起訴審理追蹤：對於假釋出監未判決確定

個案，針對地檢署來函製作管控圖表加強管控

及持續追蹤。

 制定控管機制：隨時注意新發生撤銷假釋

時效，製作管控圖表掌握案件最後截止日，避

免逾期未處理致超過撤銷假釋期限，使刑罰正

義無法實現。 39



(111年)辦理數據
絕對撤銷；相對撤銷



63

25

1

相對：20件絕對：16件

3 1

1

3 23
2

4

1~3月

4~7月

統計111年1~7月份辦理撤銷假釋數據共計36件 41



⊹ 叁、財團法人民間

司法改革基金會行

文外部視察小組，

關於臺灣夏季炎熱

難耐，各矯正機關

如何採取有效之抗

暑及降溫對策，本

監針對來函答覆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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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人夏季生活處遇問題 本監答覆

一、舍房內的通風及溫度

1.收容舍房的通風情形如何?室內溫度是否宜於
居住?

本監收容人居住之大間舍房，皆裝設電風扇及抽風
機各2台，小間舍房則裝設電風扇及抽風機各1台，
以利舍房內降溫及通風，假日未開封電風扇使用時
間長達20.5小時。

2.夏季收容人舍房之電扇及抽風機的開啟及關閉
規定為何?

本監風扇或抽風機之開啟，均以舍房內溫度達28℃
以上為基準，另若天氣變化更改開啟關閉時間，勤
務中心將另行通知。

3.如果機關規定，室溫達一定之溫度才能開啟收
容人舍房內的電扇或抽風機，請問測量溫度的
溫度計置於何處?

本監測量溫度之溫度計置於收容人舍房內。

4.收容人如果覺得熱，跟主管反映希望開啟舍房
內之電扇及抽風機，主管會怎麼處理?

由舍房主管向勤務中心報告，若舍房內溫度達28℃
以上時，由勤務中心通知各場舍開啟電風扇及抽風
機，若溫度未達28℃以上，但仍顯異常悶熱，勤務
中心亦會視情況向督勤官報告後開啟電風扇及抽風
機。

5.收容人對於舍房內的通風及降溫，有任何改善
建議嗎?

有建議調整抽風機及電扇位置或加裝抽風機及電扇，
並已開始評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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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人夏季生活處遇問題 本監答覆

二、舍房內用水

1.在夏季未開封日，舍房每日每收容人平均被允
許使用多少水?

夏季未開封日用水，除上、下午沐浴時間外，舍房
內另安排每兩人一桶，每桶36公升儲存使用水，於
早上、中午及夜間三個時段放水讓收容人儲水使用。

2.機關有限制收容人不能每天洗頭嗎? 本監並未限制收容人不能每天洗頭。

3.在非盥洗時間，收容人在舍房內被允許使用冷
水來讓自己的身體降溫嗎?如果可以的話，所允
許的方式為何?

本監於未開封日上、下午開放沐浴及夜間19:00〜
19:40讓收容人以毛巾擦拭身體降溫，但不得脫光身
體或沖洗身體。

4.收容人覺得在夏季舍房內的日常生活用水夠嗎?
對於用水的規定有希望改善之處嗎?

夏季舍房內日常用水是夠用的，並無收容人對於用
水規定有希望改善之處。

三、服制

1.現行之夏季囚服，穿起來是否涼爽透氣? 涼爽透氣。

2.關於夏季囚服的材質、或是穿著規定，收容人
有覺得需要調整之處嗎?

並未有收容人對於囚服的材料有建議調整之處，另
對於涼感材質內衣收容人可在舍房內穿著。

四、抗暑或降溫對策

1.針對夏季炎熱的問題，機關有什麼抗暑或降溫
對策嗎?

現行本監合作社亦提供未開封日每位收容人每日購
買2瓶結冰水飲用消暑。

2.收容人有希望機關採取哪些抗暑或降溫對策嗎? 收容人並無提出抗暑或降溫對策建議。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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